河海大学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实施办法

   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，规范建设工程审计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是指学校使用各类资金来源实施的新建、改扩建及修缮工程，主要包括建筑工程、装饰工程、电气工程、暖通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道路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安防工程等。
   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是指学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约定，由审计处组织实施的，对工程项目竣工结算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效益性进行的审计监督和评价。
第三条 学校新建、改扩建及修缮工程，其竣工结算审计工作按本办法执行。
    模型、拆除等特殊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第四条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统一由审计处归口管理，校内相关部门应予以配合。需要委托中介机构实施结算审计的，相关事项由审计处负责实施，其他单位不得自行委托。
    第五条 单项工程结算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零星工程，其竣工结算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审核，审核后办理财务报销手续，审计
处通过抽查方式实施监督。
    单项工程结算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项目，其竣工结算原则上需要进行审计，未经竣工结算审计，不得办理财务报销手续。
    第六条 项目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时应将“竣工结算需进行审计，审计后支付尾款”相关内容列入合同条款，支付工程款时按规定进行控制，留足尾款，以避免出现超付现象。
    第七条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工作采用受托审计方式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验收后应及时办理竣工结算审计，按要求填写审计委托书，准备审计资料。
    第八条 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应在确定年度工程项目实施计划后，向审计处报送该计划，以便审计处组织力量进行审计。
    第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内容主要包括：
   （一）竣工结算文件及其编制依据。包括合同、招投标文件、验收证明等资料是否真实、完备，手续是否完整；结算文件编制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招投标文件等相关规定。
   （二）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内容是否真实合理，手续是否完
备。
   （三）工程量计算是否准确，费用计取依据是否充分、合规。
   （四）审核材料及设备计价程序和价格。
   （五）其他。
    第十条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对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结算资料进行初审，并及时将送审资料报送审计处。
    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作出承诺。
    第十一条 送审时，建设单位向审计处报送的资料清单如下：
   （一）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构成合同的附件等内容。
   （二）工程招标文件和中标单位投标文件，中标通知书以及答疑、中标承诺等附件材料。
   （三）全套施工图、图纸变更、竣工图。
   （四）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、隐蔽工程记录、洽商记录纪要等涉及工程造价的记录。
   （五）工程预算书、工程结算书、工程量计算书。
   （六）开工报告、停工记录、竣工验收记录等资料。
   （七）审计委托书、报审承诺书。
   （八）工程竣工结算审计需要的其他资料。
    送审时，建设单位应同时向审计处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的送
审资料。
   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送审资料应当一次性完整提供。
    审计处在收到送审资料时，应对资料进行检查，若发现资料存在缺漏或不符合规定的情况，应及时退回资料，要求补充完善；对符合审计要求的项目，予以立项。
    审计过程中，除审计另有要求外，审计处原则上不再接收补充送审资料。
    第十三条 审计处在收到完整的结算审计资料后，即组织开展审计工作。除特殊情况外，100万元以下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工作一般在一个月内完成，100万元（含）以上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工作一般在两个月内完成。
    需要本年度完成结算的工程项目，应当在当年11月10日以前向审计处报送完整的审计资料。
    第十四条 根据结算审计工作实际情况，如需委托中介机构审计的，审计费用按有关规定计取，列入工程建设成本，合同另有约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    第十五条 审计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审计工作，督促施工、监理等相关单位及时回复有关审计质询。
    第十六条 审计现场工作完成后，审计处按照有关规定出具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报告，作为办理工程价款结算、财务报销的依据。
   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工作完成后，审计处对结算审计工作资料进行归档，项目工程资料原件退回建设单位，由项目建设单位按规定归档。
    第十八条 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，有关部门或人员应及时纠正；对于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，及时提交纪检监察部门核实查处。
    第十九条 禁止将应属于同一项目的工程分拆，或以其他方式规避审计监督。
   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
   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河海大学关于
基建项目、零星基建及修缮工程项目竣工决（结）算审计的暂行
规定》（河海校建〔2000〕45 号）同时废止。
